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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雜費收費基本調查表 

(一)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學生獎助學金支出與學雜費收入經費分析表 

 105 學年度決算數 104 學年度決算數 103 學年度決算數

行政管理支出（A） 239,408,535 251,187,517 252,288,366

教學研究訓輔支出（B） 1,115,554,246 1,140,746,751 1,090,908,580

學生獎助學金（不含政府

補助）（C） 

75,498,156 66,234,626 65,325,550

 

學雜費收入（D） 1,478,494,186 1,532,310,070 1,525,012,644

（A + B + C）/ D = E 96.75% 95.16% 92.36%

註: 

1. 國立大學免填本表。 

2.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除外)之收入，不含各類實習實驗費、宿

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 = 學費收入 + 雜費收入）。 

3. 學生獎助學金不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金（決算書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金 = 民間捐贈獎學金

支出 +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4.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決算書計算公式=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折舊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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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學制 金額 
醫學

系 

牙醫 

學系 
醫學院 工學院

理農 

學院 
商學院 

文法 

學院 

日 

間 

學 

制 

學 

士 

班 

調幅 
  0%(2-4 年級)

3.5％(1 年級)

0% 0% 0% 0%

學費 

 

 

 

 39,045 (2-4 年級)

40,412 ( 1 年級)

38,678 38,678 37,015 35,261

雜費 
  17,780 (2-4 年級)

18,402 ( 1 年級)

14,250 14,250 13,560 13,220

合計 
  56,825 (2-4 年級)

58,814 ( 1 年級)

52,928 52,928 50,575 48,481

106 學年

度收費

標準 

  56,825 52,928 52,928 50,575 48,481

註： 

1.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以「醫學系」、「牙醫系」、「醫學院」、「工學院」、「理農學院」、「商學院」、

「文法學院」等 7 大類收費領域作區分，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類型自行歸類參照。 

2. 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5 條規定核算，107 學年度學雜費基本調

幅為 2.07％，其前 1 學年度（106 學年度）未調漲學雜費者，基本調幅上限為 2.5％。如學校符合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以下簡稱基準表)規定指標且具有完善之助學計畫、學雜費

調整支用計畫、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者，得於基本調幅 1.5 倍（3.75％）內提出調整學雜

費收費基準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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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指標檢視表 

項  目 

金額/比率 

說明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3-105 學年

度平均 

學雜費收入 1,525,012,644 1,532,310,070 1,478,494,186 1,511,938,967  

私

立 

行政管

理、教學

研究訓

輔、學生

獎助學

金支出 

1,408,522,496 1,458,168,894 1,430,460,937 1,432,384,109 

近 3年行政

管理、教學研

究訓輔及獎

助學金 3 項

支出逾學雜

費收入 80%。

1.符合 

2.□不符合 

近 3年平

均三項

支出占

學雜費

收入比

例％ 

92.36％ 95.16％ 96.75% 94.74% 

近3年現金餘

絀比率 

-4.94％ -9.83％ -6.64%％ -7.16％ 

近 3 年現金

餘絀比率＜

15%。 

1.符合 

2.□不符合 

 

註: 

1. 公立學校以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私立學校以學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 

2. 應自籌數：「管理及總務費用、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三項支出，扣減政府

補助款(本部經常門補助款)。 

3. 公立學校政府補助收入不包括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4. 本指標各項收支均不包括特別預算。 

5.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除外)之收入，不含各類實習實驗費、宿

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 = 學費收入 + 雜費收入）。 

6. 學生獎助學金不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金（決算書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金 = 民間捐贈獎學金

支出 +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7.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決算書計算公式=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折舊及攤銷） 

8. 現金餘絀比率超過 15%者應另提合理資金運用計畫(格式如附表 1)，計畫內容包括動產及不動產，

動產包括購置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1) 私立學校現金餘絀比率決算書計算公式=本期現金餘絀/(經常門現金收入+出售資產現金收

入) 

(2) 公立學校現金餘絀比率決算書計算公式=本期現金餘絀/(經常門現金收入+國庫撥款增置不動

產、動產、無形資產現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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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學指標檢視表 

項目 金 額/比率 
說    明 

105 學年度 

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75,498,156 (請於此欄填列受補助

10,479 人次)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比例 5.11％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

收入比率＞5％。 

1.符合 

2.□不符合 

學校助學金 56,289,706  

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

金比例 

74.56％ 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

70％ 

1.符合 

2.□不符合 

(如排除指定捐贈之獎學

金支出，請敘明金額為    

元) 

學校應提出 107 學年度助學計

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請說明並以附件呈現，格式

如附表 2) 

1.符合 

2.□不符合 

註:  

1. 公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係指學生公費(含學雜費減免)及獎勵金；私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指不含政

府補助之各項獎助學金（決算書計算公式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 民間

捐贈助學金支出 +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 

2. 107 學年度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格式如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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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註: 

1. 日間學制生師比係指日間學制學生數除以全校專兼任教師總和。 

2. 專任師資數(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3. 生師比計算至 106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107 年 1 月 31 日為止)。 

4.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專任師資數+部分可計專任師資之兼任師資數）。 

 

 

五、資訊公開程序檢視表 

項目 說明 備註 

學雜費經費收支情形、調

整後預計增加經費之支

用計畫，以及各項資訊之

公開。 

請檢附下列資料： 

1.學雜費規劃書 

2.學雜費使用情況 

3.學雜費調整理由及計算方法 

4.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

學習資源) 

5 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學生意見

與學校回應說明等。 

6.研議期間之各項資訊公告資料。 

1.符合 

2.□不符合 

 

註:學校資訊公開應包括學校財務狀況說明、募款能力、爭取外界資源及節流措施成效等項目。 

 

 

 

 

 

 

 

 

 

項       目 說         明 

該一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值在23以下。 1.符合 

2.□不符合 

日間學制生師比: 22.6 (d = a / c) 

日間學制學生總數(a):12,444  

專任師資數(b): 470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c): 550.5   

近 3年無校(財)務違法或不當，情節重大，經本

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1.符合 

2.□不符合 

近 3年無違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 

1.符合 

2.□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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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議公開程序檢視表 

類別 項目 說明 備註 

校內決策

機制 

決策會議

組成方式 

請述明： 

1.決策會議名稱：校務會議。 

2.決議方式：全體代表 2 分之 1 以上（含）出席

始得開議，出席代表 2 分之 1 以上（含）同意

時，始得決議。 

3.其他：本案經本校最高級會議(校務會議)審

議。 

1.符合 

2.□不符合 

 

決策會議

之成員 

請述明： 

1.會議組成成員及其代表性：出席人員為校長、

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圖書資訊館館長、國際長、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本次會議應

出席 47 席，實出席 41 席。 

2.學生參與情形：學生代表於本會議成員總額 10

分之 1 以上，本次會議學生代表 5 席，全員到

齊。 

3.其他：成員組成依本校校務會議實施辦法第 2

條辦理。 

研議過程 請敘明： 

1.簡述研議過程： 

(1)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 

(2)經宣讀提案、相關主管說明(教務長、會計主

任及副校長)及討論。 

(3)經主席徵詢，出席代表全體無異議異通過(本

次會議應出席 47 席，實出席 41 席)。 

2.重要決策日期與內容： 

107 年 5 月 28 日，有關 107 學年度本校學雜費

收費基準案。 

3.其他：依本校校務會議審議程序辦理。 

舉辦向學

生公開溝

通說明會

議 

 請述明： 

1.公開說明會次數、時間及地點。 

  說明會次數： 2 。 

第 1次 5/9 日下午 3：30 於本校 C 棟 2 樓階

梯教室(C215)。如附件三之二之五(p.69)。 

第 2 次 5/21 日中午 12：30 於本校國際會議中

心演藝廳(2 樓)。如附件三之二之七(p.91)。 

2.出席學生人數：2 次共計 428 人次。 

1.符合 

2.□不符合 

 



 8

3.發言紀錄及學校回應意見。 

  如附件三之二之五(p.69)，以及附件三之二之

七(p.91)。 

設置學生

意見陳訴

管道 

 請述明： 

1. 陳述管道 

本校網頁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於學務處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http://www.sao0885.cnu.

edu.tw)及「嘉南藥理大學 LINE 生活圈」(http:

//www.sao.cnu.edu.tw)，學生意見可即時反應，

學校並迅速處理各意見後回復公告，書面學

生意見處理亦同，提供本校學生與學校溝通

窗口。 

2.學生陳訴意見之彙整。 

如附件四之二(p.157)。 

3.學校回應及處理。 

如附件四之二(p.157)。 

1.符合 

2.□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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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放寬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 

具有完善之助學計畫、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申請放寬

其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上限不得逾基本調幅之 1.5 倍，即 3.75％。 

註 

1. 依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得提出完善之助學計

畫、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申請放寬調幅為基本調幅之 1.5 倍（3.75

％）。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由本部逕以基本調幅(2.07％)或基本調幅上限（2.5％）核算學雜

費收費基準。 

2. 完善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格式由學校自行訂定，應包括學雜費使用情況、調整理由、計算方法、

支用計畫及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等，並應說明學校財務狀況、募款能力、爭取外界資源及

節流措施成效等項目，其內容應較申請基本調幅學校所提支用計畫完善。 

3. 完善助學計畫格式由學校自行訂定，其內容應較申請基本調幅學校所提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

機制完善且多元。 

4. 完善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程序，除需符合一般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程序要件，應包括徵詢學生意

向之過程及具體學生意向統計數據。 

 

八、附件 

（一） 近 3年學校平均現金餘絀比率超過 15%者之合理資金運用計畫表(格式如附表 1)。 

（二）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格式如附表 2)。 

（三） 校內學雜費規劃書(含調整後支用計畫)、各次會議紀錄、說明會結論報告書。 

（四） 校內決議會議紀錄、提送決議會議討論之學生意見彙整。 

（五） 最近一次調漲學雜費之教育部核定公文。 

 

 

 

 

 

 

 

 

項       目 說         明 

申請放寬之收費基準調整幅度(2.5%-3.75%之間) 調幅為 3.5 % 

完善之助學計畫 1.符合 

2.□不符合 

完善之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1.符合 

2.□不符合 

完善之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 1.符合 

2.□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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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近 3 年學校平均現金餘絀比率超過 15%者之合理資金運用計畫表 

附表 1  近 3 年學校平均現金餘絀比率超過 15%者之合理資金運用計畫表 

       （本校近 3年平均現金餘絀比率低於 15%，故此表略） 

項目 經費(元) 資金運用之具體內

容 

必要性評估及預期效益 備註 

  (條列式說明，儘量

數據化) 

 

 

 

 

 

 

 

 

 

 

(如改善設施之法令依據、

受益學生數、成本分析等，

儘量條列式說明或數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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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附表 2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項

目 
性質(獎學金或助學金) 經費(元) 實施內容 

預計

受益

學生

數 

目標

值 

查核 

機制 

1 日間部優秀學生獎學金 613,500 

106-2：174 班×1,500＝

261,000 

107-1：235 班×1,500＝

352,500 

409 409 成績單

2 日間部畢業班四育獎學金 300,000 

畢業 63 班×2 名（智、德）

+15（群）+15（體）＝156

人×1,500＝234,000 

學院 5 院畢業生×2（智、

德）＝10人×3,000＝30,000 

樂齡勤學獎×3 名=3 人×

1,500=4,500 

生命勇士獎×3 名=3 人×

1,500=4,500 

青春護照榮譽獎×3 名=3

人×1,500=4,500 

研究所畢業 12 班（智）×

1 名=12 人×1,500=18,000 

187 187 成績單

3 進修部優秀獎學金 300,000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84

班×1,500＝126,000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114

班×1,500＝171,000 

198 198 成績單

4 進修部畢業班四育獎學金 114,000 

畢業 34 班×2 名（智、德）

＝68 人×1,500＝102,000 

研究所畢業 8 班（智）×1
名=8 人×1,500=12,000 

76 76 成績單

5 特種工讀助學金 4,340,000 特種工讀助學金 13 13 
工讀簽

到表 

6 專勤工讀助學金 11,500,000

甲種工讀助學金(具有低

收、中低收、弱勢學生優

先錄取) 

85 85 
工讀簽

到表 

7 基礎服務學習小組長助學金 1,300,000 
區隊長 3 人*3500 元*8 個

月(上、下學期)=84,000 元 
52 52 

服務簽

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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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長 49人*3000元*8個

月(上、下 學

期)=1,176,000 元 

8 
志願服務宿舍夜間送醫助學

金 
6,000 20 人次×300 元 =6,000 元 20 20 

送醫紀

錄 

9 宿舍幹部志願服務助學金  2,348,000 

總舍長 1 人

×8,000(月)×4.5個月×2學

期=72,000 元 

副總舍長 13 人

×6,000(月)×4.5個月×2學

期=702,000 元 

舍長 31 人×4,500 元×4.5

個月×2 學期=1,255,500

元 

假日助學金：時薪 140

元×6 小時(天)×4 人×18

週×2 學期=120,960 元 

暑假助學金：每月 5,000

元×10 人×2.5 個月

=125,000 元 

新生進住服務助學金：每

天 800 元×45 人×2 天

=72,000 元 

總計：

72,000+702,000+1,255,5

00+120,960+12,500+72,0

00 

=2,347,460 元 

45 45 值日簿

10 交通隊志願服務學金 1,200,000 
交通隊 3000×50 人×4 月

=600,000 元×上、下學期

=1,200,000 元 
50 50 簽到表

11 緊急紓困金 600,000 每人最高以 10,000 元計 60 60 
醫療相
關證明

12 弱勢助學金 30,000,000 弱勢助學金 2,500 2,500
教育部
資格審

核

13 生活助學金 480,000 生活助學金 3 3 
身分查

核

14 低收入戶住宿補助 6,500,000 

9,000 元×185(人)×2(上、下

學期)＝3,330,000元(低收) 
5,400 元×270(人)×2(上、下

學期)＝2,916,000 元(中低

收、花東離島) 

910 910 

低收、中
低收、花
東離島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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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嘉藥獎學金 20,000,000 預估每人 20,000 元 25 25 成績單

16 表現績優學生獎學金 500,000 預估每人 4,000 元 125 125 
競賽成

績

17 境外學生獎學金 1,000,000 

境外學生獎學金 10,000 元

×35×2(上、下學期)＝

700,000 

30 30 成績單

18 
107 年度高教深耕弱勢學生

學習助學金 
10,328,000  1500 1500

低收、中
低、弱勢
證明

19 教育部生活助學金 4,190,000  698 698 
低收、中
低、弱勢
證明

合計 95,621,000  6,986 6,986  

106 學年度受惠人次：5,057 人次；獎助學金金額：78,376,000 元整。 

107 學年度預計受惠人次：6,986 人次；獎助學金金額：95,621,000 元整。 

106 學年度藥學系受惠人次：13 人次；獎助學金金額：1,213,617 元整。 

藥學系調整學雜費收入預計增加 1,066,037 元，優先獎助藥學系學生，故 107 學年度藥

學系預計受惠人次：25 人次；獎助學金金額：2,28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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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校內學雜費規劃書(含調整後支用計畫)、各次會議紀錄、說明會結論

報告書。 

 
附件三之一：校內學雜費規劃書(含調整後支用計畫) 

 
嘉南藥理大學 學雜費規劃書 

壹、學雜費規劃書 

貳、學雜費使用情況 
參、學雜費調整理由及計算方法 
肆、學雜費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壹、學雜費規劃書 

 一、學雜費均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 

前瞻本校校務發展願景與總體目標，引領學校邁向 21 世紀「樂活創新服務」

之綜合型大學，期以「多元佈局、聚焦發展」思維，緊密融合各學院設置宗旨

與重點特色，強化產學鏈結，並依據健康促進產業特性與國家社會需求，選擇

利基點進行重點突破；爰此，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規劃係結合本校教育

宗旨與辦學理念，以『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度調整』等三大構面為主軸。

願景一：深化全人素養，培育跨域健康產業人才、願景二：提升產研能量，促

進區域產業知能創價、願景三： 推動效能革新，形塑前瞻優質專業學府。透過

「計畫(Plan)、執行(Do)、考核(Check)、行動(Act)」之回饋程序，逐步完善。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之具體策略首要依循教育宗旨暨辦學理念，針對本校

區位優勢、院系所調整、招生員額總量管制、本位課程設計、強化教師業界經

驗、專業核心技術開發、親產學環境構築、學校內部控制及自我評鑑等內部條

件，亟思『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度調整』之推動作為，並進行全方位的情

境檢視與 SWOT 分析；同時，進行競爭策略分析─TOWS 矩陣交叉評估，歸納

校務發展總體策略。以期打造學生「適性揚才」的發展空間，彰顯本校「健康、

關懷、精緻、卓越」之辦學理念，形塑以「樂活創新服務」為終極教育目標之

綜合型大學，俾培養「知能並進、學用合一」之「樂活創新服務」專業人才。 

綜觀臺灣高等教育發展演進，公私立大學校院林立，各校院系所屬性具高

度共通性，且私立校院預算經費的支應，大多仰賴學雜費之挹注。當今私校能

否永續發展不在於財力的多寡而已，而是取決於辦學理念與經營策略之良窳。

基於此，本校自應善用區位優勢及其在「藥理」與「健康」既有之專屬核心技

術，精進教學品質、提升研究能量與行政服務效能，避免核心利基喪失，影響

持續競爭優勢。唯有如此，始能全面提升學生職場競爭力，創造價值，建立學

校口碑。 

 
二、學雜費收入規劃原則 

1.受政府政策影響，收入規劃保守 



 15

(1)教育部為配合高等教育發展趨勢，自 88 學年度起技專校院實施學雜費彈性

化方案，由各校依辦學理念、評鑑績效及實際經常性運作之教育成本作為學

雜費徵收之指標，配合基本規範，自行訂定收費標準。 

(2)近年來教育部對學雜費收費標準考量國際經濟不景氣、國內經濟成長狀況不

佳、為減輕學生負擔以安定就學保障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全面凍漲學雜

費調整。 

2.本校學雜費收入規劃原則 

  (1)學雜費收入規劃以穩定學生就學人數為原則，並積極爭取總量管制外學生， 

然隨國內少子化環境之影響，學雜費收入自 105 學年度起呈現逐年遞減情

形。 

  (2)學校總收入來源，主要以學雜費收入為主要經費來源，同時爭取其他補助

及捐贈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三、學雜費支用規劃原則 

1.本校為積極發展校務，除維持優質教學品質，並加強設施增購，俾提供完整研

究與教學之整體規劃，進而培育優秀之人才。 

2.每學年學雜費支用規劃，均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2 條

對學費收入、雜費收入之支用規定，於每學年編列預算時依估算學雜費總收

入，由校級「預算編審委員會」負責籌編及分配規劃支用項目，完成預算書送

校務會議、董事會審議通過，並依規定時限陳送教育部核定。 

3.學雜費支用規劃原則如下： 

  (1)「學雜費收入」中約 60%用於支應學校之教師人事成本，餘額用於各項校

務支出，如教學研究訓輔所需之業務費、維護費及獎助學金支出等教學活

動相關費用。 

  (2)隨著全國出生率降低致生源減低，本校學生數亦受影響而有酌減，致 105

學年度起學雜費收入逐年減少，學校因應對策為積極開設總量管制以外之

招生來源以充實學雜費收入，如產碩專班、雙軌旗艦班、國際生專班等，

迄今亦有初步成效。 

  (3)縱使學雜費收入減少，近年來為因應大環境景氣不佳，為減輕學生負擔及

促進學生安定就學，保障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

自 93 學年至 106 學年均未調整。 

4.教育部對於學雜費支用規範，每年訂定「用於三項支出不得低於 80%，本校亦

依此為規劃原則。但獎助學金支出需求超額時，仍優先將獎助學金支出預算

全額編列為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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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雜費使用情況 

依上列學雜費支用規劃，學雜費收入均使用在教職員人事成本、業務費、維護費

及獎助學金支出、教學圖儀設備等相關校務發展活動。 

一、近三年學雜費使用情形 

(一)近三年(103~105 學年)學雜費收入 「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訓輔、學生獎助學金

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例」平均高達 94.74%，並符合教育部訂定「三項支

出須高於 80%」的標準，如表一所示。 

 
表一、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例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103-105 學年度決

算數平均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1,532,310,070 1,525,012,644 1,511,938,967

 各項支出： 

   行政管理支出 239,408,535 251,187,517 252,288,366 247,628,139

   教學研究訓輔支出 1,115,554,246 1,140,746,751 1,090,908,580 1,115,736,526

   學生獎助學金支出 75,498,156 66,234,626 65,325,550 69,019,444

   三項支出合計 1,430,460,937 1,458,168,894 1,408,522,496 1,432,384,109

 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 96.75% 95.16% 92.36% 

 近三年平均三項支出 佔 學雜費收入比例   94.74%

◎依教育部 107 年 4 月 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70048382 號函規定計算：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費除外)之收入﹐不含各類實習實驗費、  

宿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學費收入+雜費收入)。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數不含資本支出。(決算書計算公式=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折舊及攤銷) 

*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金(決算晝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金=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學

校自付獎學金支出+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 

(二)近三年三項支出均超出教育部規定額度甚多，如表二所示。 
 

表二、近三年三項支出超出數統計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1,532,310,070 1,525,012,644

三項支出規定須達80% (A) 1,144,368,750 1,166,535,115  1,126,817,997 

三項支出實際支出數 (B) 1,430,460,937 1,458,168,894 1,408,522,496

超出金額(A)-(B) (247,665,588) (291,633,779) (281,704,499)

超出比例(%) 16.75% 15.16% 12.36%



 17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費除外)之收入﹐不含各類實習實驗費、 宿

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學費收入+雜費收入)。 

           *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金(決算晝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金=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學校

自付獎學金支出+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 

 

 

二、照顧弱勢學生不遺餘力 

(一)本校雖已連續 13 年(94~106 學年)未調整學雜費，但仍提撥高於教育部規定之

獎助學金比例，積極維護弱勢學生受教權。獎助學金支出不僅未減反而增加提

撥，歷年來獎助學金支出實際執行比例，均遠遠高過教育部訂定之 3%標準，

如表三所示。近三年平均獎助學金支出高達 6,901 餘萬元且逐年增加，年平均

提撥約超額 2,366 餘萬元。 

表三、近三年獎助學金支出統計 

項目 
(單位：元) 

105學年度 
決算數 

104學年度 
決算數 

103學年度 
決算數 

103-105 學年度
決算數平均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1,532,310,070 1,525,012,644 1,511,938,967

教育部

規定 

獎助學金支出  44,354,826  45,969,302  45,750,379  45,358,169

獎助學金支出佔

學雜費收入% 
3% 3% 3% 3%

實際 

執行 

獎助學金支出 
 

       獎學金支出 19,208,450 12,569,570 20,285,508 17,354,509

       助學金支出 56,289,706 53,665,056 45,040,042 51,664,935

獎助學金支出佔

學雜費收入 % 
5.11% 4.32% 4.28% 4.57%

增提金額 31,143,330 20,265,324 19,575,171 23,661,275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費除外)之收入﹐不含各類實習實驗費、  宿

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學費收入+雜費收入)。 

*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金(決算晝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金=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學

校自付獎學金支出+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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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外募捐 

  近三年對外募捐收入情形： 

        近年台灣社會整體經濟面不佳，且公私立學校捐款之稅捐抵減辦法不一，致私

立學校對外募捐不易，本校近三年能有此成效，已實屬不易，如表四所示。 

表四、近三年對外募捐收入統計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合計 

捐贈收入-來自校外人士  6,210,485 11,950,423 6,207,297 24,368,205

捐贈收入-來自政府機關

團體 
9,979,000 9,512,000 11,387,500 30,878,500

合計 16,189,485 21,462,423 17,594,797 55,246,705

        *募捐收入(含實物捐贈)：統籌支用於校務發展及奬助學金支出。 

三、學校積極因應少子化來臨環境 

(一)積極開源政策： 

      在學雜費收入逐年減少下，為持續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生專業能力，本校除積極

爭  取政府機關補助款外，並積極辦理推廣教育，鼓勵教師承接研究計畫案，

開拓總量管制外招生名額等，並對外募款籌措財源，均有良好成效，如表五所

示。 

表五、近三年爭取外部資源統計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百分比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百分比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百分比 

103-105 學年度決

算書平均 
百分比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71.00% 1,532,310,070 72.00% 1,525,012,644  73.00% 1,511,938,967 72.10%

教育部補助收入 191,003,758 9.00% 184,369,381 9.00% 136,276,704 7.00% 170,549,948 8.13%

爭取外部經費 403,406,299 19.00% 417,560,434 20.00% 422,515,380 20.00% 414,494,038 19.77%

合計 2,072,904,243 100% 2,134,239,885 100% 2,083,804,728 100% 2,096,982,952 100%

*數據來源：教育部核定之決算書「收入明細表」。 

*學雜費收入=(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學費收入+雜費收入)。 

(二)實施節流措施： 

1.宣導及推動全校電力使用管控。 

106 年度效節能措施實際績 

  A.羽球館 LED 照明改善工程: 

   (1)改善前羽球館能源使用總量(kWh): kWh 

   (2)改善後羽球館能源使用總量(kWh):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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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000kWh(度) ×4(元)=340,000 元(每年可節省) 

    投資成本:50 座*15,000 元=750,000 元。 

年可回收成本 

           B.食品大樓教室照明更換為 LED 

    每年可節省成本:  

    支出成本:78,000 元(當年可回收) 

2.教室內裝置節能風扇，配合電腦監控系統，調高教室冷氣啟動溫度，學生宿  

舍以熱泵系統替代電熱器等具體方式，積極降低用電成本。 

 3.利用中水回收再利用於廁所、花園、綠地澆灌，持續更換厠所使用省水型沖

水 器及感應式小便斗，積極減少水資源浪費；在開源不易之情況下，亦積極

執行節流以為因應。 

 
 

參、學雜費調整理由及計算方法 
配合教育部之學雜費政策「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及「合理反應學校辦學成

本」，本校擬調整學雜費理由說明如下： 
 

一、學雜費調整理由 

(一)符合教育部規定可調整學雜費各項指標 

本校符合教育部 103 年 5 月 14 日修訂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八

條」規範之財務狀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等審議基準，各項規定指標如

下： 

  1.財務指標 

   (1)近三年(103-105 學年)的 「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訓輔、學生獎助學金三項

支  出佔學雜費收入比例」，均符合教育部訂定「須高於 80%」的標準，如

表六所示。 

表六、近三年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例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103-105 學年度

決算數平均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1,532,310,070 1,525,012,644 1,511,938,967

各項支出： 

    行政管理支出 239,408,535 251,187,517 252,288,366 247,628,139

    教學研究訓輔支出 1,115,554,246 1,140,746,751 1,090,908,580 1,115,736,526

    學生獎助學金支出 75,498,156 66,234,626 65,325,550 69,01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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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103-105 學年度

決算數平均 

三項支出合計 1,430,460,937 1,458,168,894 1,408,522,496 1,432,384,109

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 96.75% 95.16% 92.36% 

近三年平均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例  94.74%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費除外)之收入﹐不含各類實習實驗費、宿舍費等(決

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學費收入+雜費收入)。 

(2)近三年(103~105 學年)「平均常態現金餘絀比率」分別為-7.16%，均符合教

育部訂定之「常態現金結餘率須低於 15%」的標準，如表七所示。 

表七、近三年常態現金餘絀比率 

項目 
(單位：元) 

103學年度 
決算數 

104學年度 
決算數 

105學年度 
決算數 

103-105 學年度
決算書平均 

 經常門現金收入 2,081,404,976 2,129,963,214 2,057,837,904 2,089,735,365

 出售資產現金收入 - - - -

 合計(A) 2,081,404,976 2,129,963,214 2,057,837,904 2,089,735,365

本期現金餘絀(B) (102,795,131) (209,455,079) (136,539,754) (149,596,655)

本期現金餘絀比率

=(B)/(A) 
-4.94% -9.83% -6.64% 

近三年(103-105學年)平均現金餘絀比率 -7.16%

   *現金餘絀比率:決算書計算公式=本期現金餘絀/(經常門現金收入+出售資產現金收入)。 

2.助學指標 

(1)學校獎助學金比例 

本校 105 學年決算之「獎助學金支出」占「學雜費收入」比例為 5.11%，

符合教育部規定「獎助學金支出占學雜費收入比例須＞5%」的標準，如表

八所示。 

表八、獎助學金提撥比例 

項目 
(單位：元) 

105學年 
決算數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教育部規定 
學校提撥獎助學金 73,924,709

「學校獎助學金」占「學雜費收入」比例 5%

實際執行 

學校提撥獎助學金 75,498,156

「學校獎助學金」占「學雜費收入」比例 5.11%

增提金額 1,57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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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金(決算晝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金=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

+學  校自付獎學金支出+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分費(推廣教育費除外)之收入﹐不含各類實習實驗費、

宿舍費等(決算書計算公式:學雜費收入=學費收入+雜費收入)。 

 

  (2)學校助學金比例 

本校 105 學年決算之「助學金支出」占「學校提撥獎助學金支出」比例為

74.56%，符合教育部規定「助學金占學校提撥獎助學金 比例須＞70%」

的標準，如表九所示。 

   表九、「助學金支出」占「學校提撥獎助學金支出」之比例 

項目(單位：元) 105學年決算數 

學校提撥獎助學金 75,498,156

教育部規定 
學校助學金 52,848,709

「學校助學金」佔「學校提撥獎助學金」比例 70%

實際執行 

學校助學金 56,289,706

「學校助學金」佔「學校提撥獎助學金」比例 74.56%

增提金額 3,440,997

*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金(決算晝計算公式:學生獎助學金=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

+學    校自付獎學金支出+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 
3.辦學綜合指標： 

(1)105 學年度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為 22.6 ，符合教育部規定「23 以下」。 

 
          (2)近 3 年無校(財)務違法或不當，情節重大，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3)近 3 年無違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 

 
(二)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 

1. 本校配合政府政策，除推動「圓夢助學」方案鼓勵教職員捐款幫助學生安

心就學外，亦逐年提高獎助學金自籌經費，大力扶助弱勢學生家庭，幫助

學生在經濟不景氣環境下能安心就學。 

2. 增加提撥獎助學金 

學雜費收入近年雖逐年減少，但提撥獎助學金支出金額仍逐年增加，如表

十所示。其資金主要來自學雜費收入提撥及民間捐贈等來源，配合教育部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政策之支出，本校弱勢學生助學支出之資

金來源，仍須自學雜費收入提撥，學雜費收入的應用形成了排擠效應，反

會影響正常教學及校務發展。因此，實有調整學雜費之必要;本次調整增加

之學雜費，擬優先挹注於藥學系學生獎助學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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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近三年各項弱勢助學金提撥數統計 

項目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弱勢助學金 27,608,000 30,799,000 31,444,000 

免費住宿 
(住宿優惠) 6,471,000 4,527,000 2,048,500 

急難救助金 
(緊急紓困助學金) 

305,000 320,000 304,000 

生活助學金 264,000 340,575 344,850 

合計 34,648,000 35,986,575 34,141,350 

年增加數 (1,338,575) 1,845,225  

           *本表僅列本校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支出，財源全數由學雜費收入提撥。 

     

(三)合理反應學校辦學成本 

近年來少子化來臨，學雜費收入逐年減少，財務上已形成教學資源排擠效應，為

合理反應教學成本，使學校能永續經營，為穩健財務結構之長遠規劃，實有調整

學雜費之必要。 

  1.105~103 學年平均三項支出佔學雜費收入比例高達 94.74% 

    三項支出為「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訓輔」及「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

助) 等三項支出。尚不含圖書、機械儀器及設備、電腦軟體等資本門支出，若再

加上每年資本門之支出，近年來顯現經常門支出加計資本門支出高於每年學雜

費收入，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近三年學雜費收入不足額統計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103-105 學年度

決算數平均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1,532,310,070 1,525,012,644 1,511,938,967

減：經常門支出(註 1) 1,430,460,937 1,458,168,894 1,408,522,496 1,432,384,109

減：資本門支出(註 2) 105,152,058 135,215,581 132,205,524 124,191,054

不足額 (57,118,809) (61,074,405) (15,715,376) (44,636,197)

註 1:經常們支出:「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訓輔」及「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 
註 2:資本門支出:包含圖書、機械儀器及設備、電腦軟體等 
 

2.營運資金逐年短缺 

近三年(103~105 學年)平均本期現金結餘率-7.16%，淨現金結餘逐年減少，如表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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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近三年現金概況 

項目 
(單位：元) 

105 學年度 
決算數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合計 

經常門現金收入 2,057,837,904 2,129,963,214 2,081,404,976 6,269,206,094

經常門現金支出 1,624,461,264 1,585,978,478 1,542,500,358 4,752,940,100

經常門現金餘絀 433,376,640 543,984,736 538,904,618 1,516,265,994

購置動產現金支出 105,152,058 135,215,581 132,205,524 372,573,163

購置不動產現金支出 464,764,336 408,769,155 509,494,225 1,383,027,716

本期現金餘絀 (136,539,754) (209,455,079) (102,795,131) (448,789,964)

-償還貸款 (26,250,000) (26,250,000) (32,500,000) (85,000,000)

＝當期淨現金餘絀 (162,789,754) (235,705,079) (135,295,131) (533,789,964)

數據來源:報 教育部核定決算書「現金收支概況表」    

   
3.學雜費收入為本校最主要資金來源 

 本校學雜費多年來均考量整體經濟環境及避免學生家長負擔過重，學雜費收費標

準  已連續 13 年 (94~106 學年度) 均未調整。近三年學雜費收入佔經常性收入之

比例平均為 72.10%，如表十三所示；此外，學校積極爭取外部經費不遺餘力。 

 表十三、重大收入占總收入之百分比 

項目 
(單位：元) 

105學年度決

算數 
百分比

104 學年度

決算數 
百分比

103 學年度 
決算數 

百分比 
103-105 學年

度決算書平均
百分比

學雜費收入 1,478,494,186 71.00% 1,532,310,070 72.00% 1,525,012,644 73.00% 1,511,938,967 72.10%

教育部補助收入 191,003,758 9.00% 184,369,381 9.00% 136,276,704 7.00% 170,549,948 8.13%

爭取外部經費 403,406,299 19.00% 417,560,434 20.00% 422,515,380 20.00% 414,494,038 19.77%

總收入 2,072,904,243 100% 2,134,239,885 100% 2,083,804,728 100% 2,096,982,952 100%

    
4.目前校方規劃藥學系 OSCE 臨床實習場所，業經統計藥學系 106 學年度及 105 學年度   

學雜費收入支用分析如表十四及表十五所示，顯示不足以支應目前實習場所設施的

每年所需的直接成本，故先採行向銀行貸款支應建築物及硬體設備的工程款，再透

過長期財務規劃，由每年增加的學雜費收入作逐年攤提 OSCE 臨床實習場所的使用

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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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藥學系 106 學年度收入支出預計分析    

項  目 預算金額              (單位：元) 

學雜費總收入   112,172,550 

  專、兼任人事費  52,379,647 

  藥學系獎助學金  1,213,617 

  系務常態業務費  5,071,061 

  分攤共同成本(註)  60,344,257 

 費用小計  119,008,582 

不足額 -6,836,032 

 

表十五、藥學系 105 學年度收入支出分析 

項  目 金   額              (單位：元)

學雜費總收入   106,944,650 

  專、兼任人事費  50,949,530 

  藥學系獎助學金  1,229,063 

  系務常態業務費  7,451,340 

  分攤共同成本(註)  45,797,791 

 費用小計  105,427,724 

餘額  1,516,926 
  註: 共同成本包含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訓輔支出的人事費、業務費，例如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圖書資訊中心、 

       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運作的成本，還包含學生訓輔活動經費、學術研究活動，圖書館藏書期刊，水電費、公 

       共區域修繕費等，這些費用是整合在財務報表的各項支出上，都是需由全校學雜費收入共同負擔。 
 
二、學雜費調整計算方法 

(一)教育部對 107 學年學雜費調整計算之規定 

     教育部 107 年 4 月 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70048382 號函規定： 

    依行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率、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年增率、

受僱員工薪資年增率核算，107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度(簡稱基本調幅)為 2.07%。 

1. 其前一學年度未調整者，由本部另行核算其調幅上限，調幅援例以當年度基本

調幅加上前 1 年基本調幅計算，經核算 107 學年度調幅上限為 2.5%。 

2. 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度

放寬為基本調幅之 1.5 倍，即 3.75％。 

(二)本校依教育部規定比例調整 

 1.依據教育部規定「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申請全校學雜費收

費準調整幅度放寬為基本調幅之 1.5 倍，即 3.75％」 

     2.本校訂有完善之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故得以 3.5%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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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7 學年度調整後學雜費收費標準 

     因要反映藥學系教學成本之增加，擬調漲藥學系 107 學年度起新生的學雜費收費

標準，全校其餘各系、學位學程及研究所皆不調漲，如表十六所示。 

 

表十六、107 學年度調整後學雜費收費標準 

藥學系
藥用植物

學程

生科系、
醫化系、

藥粧生技
學程

粧品系
食品系、

營養系

幼保系、
餐旅系、
生活系、

兒童產業
學程

職安系、
環工系、

環管系、
消防學程

應資系
醫管系、

老服系

休閒系、
觀光系、

運管系

資管系、
多媒體
系、

智慧健康
學程

外語系、

社工系、

 39,045  (2-4年級)
40,412  (   1年級)

    39,045     38,678     37,015     38,678     37,015     38,678     37,015     37,015     35,261     37,015     35,261

 17,780  (2-4年級)
18,402  (   1年級)

    17,780     14,250     13,560     14,250     13,560     14,250     13,560     13,560     13,220     13,560     13,220

 56,825  (2-4年級)
58,814  (   1年級)

    56,825     52,928     50,575     52,928     50,575     52,928     50,575     50,575     48,481     50,575     48,481

進修

學士班

在職

專班

(學士)

進修

學院

 藥學系碩士班、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39,045

              17,780

              56,825

                6,120

              10,000

學士班

        學院

學制
藥理學院 民生學院 環境永續學院

休閒暨健康管

理學院

人文暨資訊應

用學院

日間

學制

學士班

學費

(私校含退撫

基金)

雜費

合計

1,400學分學雜費

碩士班
 化粧品科技碩士班、醫務管理系碩士班、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班、環境資源管理系碩士班、
 保健營養系碩士班、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溫泉產業碩士班、應用空間資訊系碩士班、

 休閒保健管理系碩士班、儒學研究所

1,400 1,400 1,400

1,400

學分學雜費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學分學雜費 1400 1,400 1,400 1,400

日間

學制

碩士班

學費

(私校含退撫

基金)
38,678

雜費 14,250

合計 52,928

在職

專班

(碩士)

學分費

(私校含退撫

基金)
6,120

雜費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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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雜費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一、學雜費支用計畫 

本校本於「取之學生，用之學生」的原則，107 學年藥學系學雜費調整後，該系學雜

費收入計 115,738,887 元，增加之金額計 1,066,037 元，如表十七所示，擬全數優先挹

注藥學系學生助學金、獎學金等支出，幫助學生安心就學，並充實藥學系學生教學所

需之各項軟硬體機械儀器設備，其藥學系整體學雜費支用計畫如表十八所示。 

 

         表十七、藥學系 107 學年度學雜費收入統計    (單位：元) 

 預估 

學生人數 

學費標準 雜費標準 學費收入 雜費收入 預估 

學雜費總收入 

一年級 

(調高 3.5%) 
268 40,412 18,402 21,660,604 9,863,633 31,524,237

二至四年級 

(不調整) 
741 39,045 17,780 57,864,690 26,349,960 84,214,650

107 學年度新生一年級學雜費+3.5%  舊生不調整  總計 115,738,887

不調整的學雜費收入  總計 114,672,850

增加數 1,066,037

 
 

表十八、藥學系 107 學年度學雜費收入預計支用計畫 

 (註 1): 107 學年度增加的學雜費收入優先挹注藥學系學生獎助學金，獎助學金預算較 106 學年度

增加 1,066,383 元，預計受惠人數 25 人。 

 (註 2): 107 學年度學生校外實習部分醫院場所收費提高，及新設實習藥局場所，系務常態業務費

相較 106 學年度的預算將增加。 

 (註 3): 共同成本包含行政管理、教學研究訓輔支出的人事費、業務費，例如教務處、學務處、

研發處、圖書資訊中心、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運作的成本，還包含學生訓輔活動經

費、學術研究活動，圖書館藏書期刊，水電費、公共區域修繕費等，這些費用是整合在

財務報表的各項支出上，都是需由全校學雜費收入共同負擔。 

 

項  目 預算金額              (單位：元)

學雜費總收入   115,738,887 

  專、兼任人事費  55,000,000 

  藥學系獎助學金(註 1)   2,280,000 

  系務常態業務費(註 2)   10,000,000 

  分攤共同成本(註 3) 60,000,000 

 費用小計 127,280,000 

不足額 -11,5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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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後預計增加的學習資源 

 (一)持續推動完善獎助學金計畫 

    過去學生所繳學雜費遠遠不足支應三項支出及教學設備，然本校預算始終優先編

列學生助學金，盡全力照顧每一位學生，縱使預算額度不敷支應時，仍透過追加

助學金預算方式，來幫助每位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獎助學金預算逐年增加，如

表十九所示。然而提高了助學金支出卻間接排擠了教學訓輔支出、教學設備款、

校園維修養護所需經費，勢必會影響辦學成效，故藥學系調整學雜費後，增加助

學金的資金來源，優先挹注給藥學系中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弱勢學生，預計受惠

人數為 25 人次，幫助學生安心學習，順利完成學業。若符合申請助學金資格的

人數不如預期時，次之則規劃於學生獎學金經費，學校設置多項獎學金，持續鼓

勵學生參與校外專業性相關競賽、鼓勵在學期間取得語言或資訊等各種相關專業

證照，以提升專業實務技能、激勵學生敦品勵學努力精進。 

                 
                  表十九、106 及 107 學年度獎助學計畫表           (單位：元) 

項 目 106 年預算 107 年預算 

大
學
部 

日間部優秀學生獎學金 727,500 615,000

日間部畢業班四育獎學金 267,000 300,000

進修部畢業班四育獎學金 87,000 114,000

進修部優秀獎學金 331,500 300,000

小計 1,413,000 1,329,000

助 
學 
金 

特種工讀助學金 3,778,000 4,340,000

專勤工讀助學金 11,429,000 11,500,000

基礎服務學習小組長助學金 1,260,000 1,300,000

志願服務宿舍夜間送醫助學金 6,000 6,000

宿舍幹部志願服務助學金 1,687,000 2,348,000

交通隊志願服務助學金 1,000,000 1,200,000

小計 19,160,000 20,694,000

助
學
服
務 

緊急紓困金 320,000 600,000

弱勢助學金 31,000,000 30,000,000

低收入戶住宿補助 5,526,000 6,500,000

生活助學金 480,000 480,000

小計 37,326,000 37,580,000

其 
他 

境外學生獎學金 1,000,000 1,000,000

嘉藥獎助學金 20,000,000 20,000,000

表現績優學生獎助學金 300,000 500,000

小計 21,300,000 21,500,000

107 年度高教深耕弱勢學生學習助學金 El rul4 0 10,328,000

教育部生活助學金 4,177,000 4,190,000

總計 78,376,000 95,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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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增購學生實習專業教室用之教學設備 

     1、學雜費收入統籌規劃用於藥學系，充實學生使用之各項軟硬體教學所需機械儀

器設備等，全力改善藥學系目前的教學環境。107 學年度起規劃為藥學系建置門

診藥局、社區藥局、住院藥局與中藥藥局等實習場域，以及製劑室、無菌室、客

觀結構式臨床技能測驗(OSCE)，所需經費約三千多萬元(依據耐用年限 10 年作分

攤，每年攤提三百多萬元)，且每年管理費、人事費用及耗材費與維護費預計增

加一百八十萬元，故藥學系每年直接成本預計增加計四百八十萬元，擬自調增的

學雜費收入逐年支應。 

    2、技職教育首重於培養從業人員實用性技能為教育目標，期使學生能具備良好的從

業能力，故課程內容及教學設備逐年因應職場經濟成長所需汰換更新設備。未來

投入藥學系的經費一定高於調漲後增加的金額。 

(三)汰換節能設備 

      除了開源並落實節流，減少不必要的資源與金錢的浪費，已逐年陸續更新校內各

大樓之冰水主機及冷卻水塔，以減少耗能，達到節約能源之功效，期將節能減碳

及節約用電的觀念融入校園環境，打造永續校園，進而推展具有地球環境保護概

念的綠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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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各次會議紀錄 

    本校總計召開一次行政主管事務工作協調會（附件三之二之一）；四次學雜費調

整協調會議（附件三之二之二、附件三之二之三、附件三之二之六與附件三之二之八）；

以及三次學雜費調整說明會，其中一場為教師說明會（附件三之二之四），兩場為師

生說明會（附件三之二之五、附件三之二之七）。會議記錄分別如后。 

 

 

附件三之二之一：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主管事務工

作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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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二：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 107 學年度學雜

費調整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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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三：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 107 學年度學雜

費調整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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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四：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 107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

第一場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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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五：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 107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

第二場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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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六：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 107 學年度學雜

費調整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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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七：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 107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

第三場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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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之八：嘉南藥理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 107 學年度學雜

費調整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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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三：說明會結論報告書 

嘉南藥理大學 107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說明會結論報告書 
    依教育部 107 年 4 月 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48382 號函辦理，目前

本校的「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是符合調漲學雜費的

條件；另外須依「研議公開」程序檢視表，包括校內決策機制、舉辦學生公

開溝通說明會及設置學生意見陳訴管道等。 

    107 學年度本校學雜費調整，針對藥學系一年级入學新生起調整學雜費

(其餘各院、系、學位學程、所之新舊生皆不調漲)。業於 107 年 4 月 25 日、

5 月 3 日、5 月 7日、5月 18 日、5月 24 日共計 5次協調會議及 5 月 9日二

場與 5 月 21 共計 3場公開說明會；5月 28 日校務會議全體無異議通過(會

議紀錄如附件三之二與附件四之一)。相關資料除在本校首頁之「行政公告」

進行資訊公開外，另在本校首頁之「財務資訊公開網」亦增設 107 學年度學

雜費調整專區，供全校師生瀏覽及下載。 

    本校網頁設置學生意見陳訴管道，於學務處「學生聯合服務中心」

(http://www.sao0885.cnu.edu.tw)及「嘉南藥理大學 LINE 生活圈」

(http://www.sao.cnu.edu.tw)，學生意見可即時反應，學校並迅速處理各意見後回

復公告，書面學生意見處理亦同，提供本校學生與學校溝通窗口(如附件四

之二)。 

    本校以藥學起家，近來新建教學研究實驗大樓，規劃建置「門診藥局」、

「社區藥局」、「住院藥局」及「中藥藥局」等實習場域，以及製劑室、無菌

室、客觀結構式臨床技能測驗(OSCE)。彼等空間與設備主要供藥學系教學及

研究之用，規劃分三階段建置完成。 

第一階段：1 樓為各式藥局，2 樓為普化實驗室及無菌製劑實驗室，3樓為

客觀結構式臨床技能測驗(OSCE)教學中心，預計於 107 年 9 月份

落成啟用。 

第二階段：4、5、6 樓預計規劃為教室及研究室(於 108 學年度後建置)。 

第三階段：其餘樓層於 109 學年度後建置。 

    另外，本校亦成立分析檢測人才培育基地，建置精密儀器，提供學生完

整的藥學實習，包含藥物設計階段、製造階段，藥學作用階段至臨床使用階

段。該些空間與設備啟用後，勢必增加本校藥學教育之辦學成本，故擬向教

育部提出藥學系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學雜費調整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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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藥學系一學期學雜費現為 56,825 元，依教育部規定，申請調整 107

學年度藥學系入學新生學雜費為 58,814 元、漲幅約為 3.5%；若經教育部審

議通過，調整後所增加的收入(約 106 萬元)，本校將優先用於藥學系學生獎

助學金、充實藥學系教學與實習設備等，以上敬請鈞部鑒察，惠准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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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校內決議會議紀錄、提送決議會議討論之學生意見彙整 

附件四之一：校內決議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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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二：提送決議會議討論之學生意見彙整 

一、 教學品質改善(教學設備、環境、教室、師資等) 

1. 我希望我們藉由這次的學費調漲，能夠請長官們提供給予我們能夠正常使用的

實驗環境，我們使用的 N 棟實驗室有許多的設施例如桌子窗戶都已經老舊不

堪，還請學校方面可以好好檢視我們的實驗環境與 Q 棟的實驗室的標準進行改

善，汰換老舊的器材（像是過於老舊或毀損的顯微鏡、抽氣櫃、抽氣過濾機、

連接瓶子的水管、過期的緊急洗眼器……），至少讓我們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

下完成我們的實驗課，還請學校高層能幫忙處理 

2. 漲價後是否可以讓我們學生使用更新更實用的器材或軟硬體設施呢？ 又總共

會做出哪些實際上的軟硬體更新？  是否能更新一下實驗器材或是教室設備

（可否更新一下藥學系的實驗器材呢？目前藥學系所使用的教室是全校最舊

的，有桌椅不足、破損的問題，實驗室也是器材老舊、超出使用年限、毀損問

題不斷，學校是否能公開承諾藥學系漲學費後能改善這些問題？有什麼審核機

制？有什麼改善的指標？請學校給出具體數據 

3. 如果學校有要解決 N 棟和 P 棟的資源設備老舊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案及預估經

費。請校方能提出成本評估數據，讓付費者能信服，謝謝。 

4. 我們的教室真的跟 C 棟新教室落差太大，而且壞掉的設備通知學校卻遲遲未

修，而且實驗室還被非藥學系學生弄壞卻老師承擔 

6. 學校有一堆的燈都是壞的，我有去報修，等了 1、2 個月後，只得到「已修繕」

的回覆，但，燈還是 「壞」的! 還有一堆形同虛設的燈，只有設置沒有開啟，

請問，花錢裝設有什麼用?  

8. 今天我們已經比其他系多出了四千多的學雜費，但是在資源上我們並沒有享受

到比其他系更好的資源。實驗教室的各項設備（精秤天秤真的已經秤不準了 很

多貴重的儀器其實都很不精確）跟教室都比其他系的都還要差的情況下，系上

的老師更認真辦學想要把學生帶好，看在學生的眼裡真的很心疼這些認真的老

師，但是學校給老師學生的回饋並沒有讓學生覺得有多收錢的必要 

 

【總務處】 

 學校會針對老舊或毀損的儀器設備及建築，逐年編列預算更新或置換，建議單位

提出請購或修繕，標明確切地點及聯絡人，業務單位會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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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只有設備沒有師資也達不到良好的學習成效，希望學校能承諾給與適當師

資。例如藥劑實驗今年居然因為請不到業師而無法有錠劑實驗的實際操作（為

什麼去年有錠劑實際操作，今年反而教學品質更加退步呢）（不接受影片教學這

種自己查詢就可以得到的學習方式歐）。 

【藥學系】 

往年再造技優計畫有業師經費，目前已經沒有該計畫，往後藥學系仍會請授課老

師，以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微學分課程協同教學方式申請業師教學。 

【人事室】 

學校可以承諾，也一定要承諾藥學系足夠師資來滿足所有認真好學的學生之學習

需求，學校將於近期就藥學系整體師資結構進行全面性檢視及討論。 

7. 學校沒有設置 24 小時唸書的場所，我們的學習環境是如此的不友善 硬體設備

是如此的落後與破舊 請問為什麼「只」漲我們的學費? 

【圖資館】 

  考量圖書館閉館後同學在自學中心的安全問題，目前並沒有設置 24 小時的自學

中心。圖書館自學中心星期一至星期五開放時間為 AM8:00~PM 10:00，星期六日開

放時間為 AM9:00~PM 6:00。期中期末考前二週六日起至期中期末考週星期四止，

每日開放時間為 AM 8:00 ~ PM 11:30。建議同學亦可至宿舍區的錦篆 CDE 棟的閱

覽室，或借用系上自修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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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雜費調漲程序疑問 

1. 學雜費調漲程序 

【會計室】 

 請參閱嘉南藥理大學學雜費規劃書 

  壹、學雜費規劃書 

  貳、學雜費使用情況 

  參、學雜費調整理由及計算方法 

  肆、學雜費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 

  (網址：http://info.cnu.edu.tw/index.php/107fee/107fee-2) 

2. 物價上漲、水電費漲、各種共同支出都漲，那可以請學校列出具體「藥學系」的

單獨支出嗎?否則我們已經是全校學費最貴的科系，無法接受只漲藥學系的決

定，也不接受因為我們是藥學系的指標系這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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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藥學系 106 學年度收入支出分析 

項  目 金   額              (單位：元)

學雜費總收入   112,172,550 

  專任人事費  52,379,647 

  藥學系獎助學金  1,213,617 

  系務常態業務費  5,071,061 

  分攤共同成本  60,344,257 

 費用小計  119,008,582 

不足額 -6,836,032 

 
 
 

105 學年度收入支出分析 

項  目 金   額              (單位：元)

學雜費總收入   106,944,650 

  專任人事費  50,949,530 

  藥學系獎助學金  1,229,063 

  系務常態業務費  7,451,340 

  分攤共同成本  45,797,791 

 
 

三、財務的運用方式?(回饋藥學系? 詳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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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提到藥學系是辦學成本最高的系，實驗課是成本最高的課，藥學系的有些

實驗課已是單雙週上，或是兩種實驗課規劃成一門，照理來說成本已降低。希

望學校公開目前及未來詳細的全校各系的辦學成本，也公開藥學系的目前的辦

學成本與收入(包含學費、學雜費、計畫經費…等)，讓我們能夠清楚的比較藥學

系的成本與其他系相比高出哪些項目。 

2. 漲學費之後藥學系具體能多得到多少經費？請訂出詳細的 KPI，有什麼具體的

建設以及目標成長數據，請列點提出  

3. 沒有聽到更多藥學系會得到其他權利，學校該解釋漲學費後經費的具體規劃，

並提出審核機制，成長指標 

4. 具體舉出每一項藥學系要漲學費的理由，舉出每一項理由詳細的經費規劃，其

他系在學校建設又付出了多少錢？ 例如：每個項目缺了多少錢、學校補助多少

錢、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多少錢、全校一起使用的部分其他系負擔多少錢，藥

學系又負擔多少錢？ 請做出表格讓我們能清楚了解學校的經費使用以及學費

計算方式，否則對於藥學系學生來說就是全部要求藥學系負擔全部不足的錢，

並不公平 

5. 由於我認為漲學費是必然的結果，但目前學校是先漲了學費，再跟我們承諾說

會改善教學環境，希望校方能具體提出：短期、中期以及長期的規劃，因此希

望校方提出一實際可執行、有規劃且有助益的計畫（這個問題要比較久規劃，

可以慢慢來，但我希望至少短期目標能在 1-3 年內看到些許的改善） 

6. 如果學校提不出使用比率的話，我們是否可以自己依照學校課表去找出使用實

驗室的比例。 同時也可提出若有其他系使用，那代表那個時段我們就不能用，

這也是機會成本，需要考量。又器材耗損與環境維持難道也是藥學系負擔嗎。

再者，實驗室將交由系上老師管理還是由它系老師管理呢，若由它系老師管理，

難保之後使用不是被掐著脖子做事。 若必定調漲，是否能爭取藥學系的優先使

用權、開放特定時段讓系上同學能自由使用實驗室，滿足同學的求知慾。若擔

心安全，則可開放部分安全無虞者，又或許開放高等器材的觀摩等。 

7. 只調漲藥學系的話，對我們藥學系有什麼保證和福利?會給予我們什麼回饋點? 

8. 多再收兩千等於現在藥學系的學費已經比其他系多出了六千元，但是學校對於

我們的權益並沒有任何的保障，沒有具體的計劃可以讓學生覺得我們可以獲得

良好的資源跟教學環境。 

【會計室】 
  近三年本校整體財務現金結餘率為負數，藥學系學雜費收入亦不足支應所需成

本，107 學年度起規劃為藥學系建置門診藥局、社區藥局等實習場域，以及製劑室、

無菌室、客觀結構式臨床技能測驗(OSCE)，所需設備與設施經費約三千多萬元(依
據耐用年限 10 年作分攤，每年攤提三百多萬元)，且每年所需管理人事費用及耗材

費與維護費預計增加一百八十萬元。故藥學系每年直接成本預計增加計四百八十萬

元。擬自調增的學雜費收入支應。除此也優先挹注提高藥學系學生的助學金，幫助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四、新大樓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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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的教學大樓中的 OSCE 考場除了規畫給本校學生使用，印象中似乎還要計畫

成全國 OSCE 考場，如果真的成為考場就有費用收入，叫藥學生來負擔全部的

費用好像不太對吧? 

2. 可不可以請校方估新大樓的成本，並提出資金缺口為多少並以數據呈現，對於

為何要漲 1989 元提出具體的證明。因為我認為是校方目前並無提出具體事證說

明，導致藥學系師生（也就是付費方）的反彈。 

3. 想請問目前實際 4-6 樓研究大樓的規劃如何，今日只有提及由藥理學院安排，

但並未承諾藥學系師生會從中獲取多少的利益，如：承諾有幾間大教室、研究

室甚至是實驗儀器，現有實驗室、實驗設備、P 棟教室目前多以不堪使用，期

盼在校方的短期、中期、長期投資的規劃中能逐步改善藥學系教室、實驗室、

藥材設備，並實際讓學生能夠擁有更多利益，不然只漲藥學系實在說不過去。

4. 既然你今天要漲價，又說漲價原因跟大樓有部分關係，而且只漲藥學系新生，

那學校你提出保證，在未來的新大樓，其所有空間使用權以藥學系全體師生為

優先，不然就全系新生共同漲價，共同負擔學校這些問題。對於就有系館，你

們甚至可以擬訂所謂的「中繼計畫」，對於設備的更新，我並沒有感受到學校有

認真擬定整個通盤的更新計畫。 

5. 倘若勢在必漲在藥學系 那是否可以『具體』承諾給我們一些東西呢？如：漲

的學費，八成皆給藥學系自由運用；OSCE 一定可在三年內籌備完成並開始運

作；Ｎ棟老舊設備可在兩年內更新；會在開學前找到更適合的教室，讓新生不

因每班人數增多而受影響。（雖然有提到新蓋的大樓１到３樓是給藥學系 但多

為模擬社區藥局而其一般學生使用頻率會高嗎？如何真正好好運用新蓋大樓的

１到３樓是否可以提出公開資料） 

6. 希望可以有像 P 棟那樣的大教室，但是要有螢幕讓坐在後面的人也看的到，還

要有隔音設備，不然外面在辦活動裡面在上課或考試，那樣的品質並不好。 希

望有討論室，分組坐的那樣，有點類似 C 棟一樓那個情境教室。若能多點空間

讓學生討論，相信學習成效也會更好，同時也希望能承諾藥學系擁有使用該教

室的優先權。最好還能每組都有電腦，輔助教學。現在一班的學生人數增多所

以希望設有比 N 棟一般教室大的一般教室供學生使用，提升教學品質。 

【藥理學院】 

1. OSCE 考場需要經過申請及嚴格的審核過程，我們努力以成為合格考場為目標

一起努力。 
2. 新大樓規劃臨床藥學教學中心、生技製藥領域教室及研究室，逐年建置完善。

第一階段：1 樓為各式藥局，2 樓為普化實驗室及無菌制劑實驗室，3 樓為  
OSCE 教學中心，預計於 107 年 9 月份落成啟用， 

第二階段：4、5、6 樓預計規劃為教室及研究室 (於 108 學年度後建置) 
第三階段：其餘樓層於 109 學年度後建置。 

3. 所有空間使用是以領域來對應，並且以藥學系全體師生使用為優先。 

五、新生課程?五年制?五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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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一直強調 107 開始的新生要修的學分和時數變多，但學校也多收一年的學

費，所以我實在不理解需要調漲學費的點在哪裡。 
2. 因減輕學生負擔而改五年制 勢必每學期學分數會降低 (學費不降反升) 
3. 受影響最大的為新生 那新生如何得知此事？新生不知情也無法一入學就做全

面性的比較...如果我們學長姊沒有爭取他們的權利 那誰來爭取呢? 
4. 還有我們希望很多課程能增加學分數，這樣才能更加扎實的學習到相關知識，

對於日後也比較有幫助！希望學校真的能改善，讓我們能推薦給學弟妹們嘉藥

是值得來讀的一所學校！！ 
5. 我是一年級的學生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是比前幾屆多收了 35 人，分成

四個班平均一班 68-70 人，不管在實驗室或是 N 棟原班教室上課都會有坐不下

的問題，所以實驗課改成由四個班在獨立出一個第五班，但對我們如此重要的

實驗課一次就是四堂，排課因為第五班的實驗不能跟原班的課衝堂，所以只好

把很多科目都變成合班上(Ex 普生 解生 普話 有機…)不過據我所知這些在以

往都是單班上課的，這些雖然說不是國考的科目，國考的科目會分為五班上，

可是沒有這些基礎科目?我們要如何去應對更高年級的國考科呢?大班制其實大

家都感受的到教學品質的下滑，坐前面冷氣太熱，坐後面又聽不到老師講課，

N101 的教室更是看不清楚投影片的畫面，我們班解生在 CS 的大教室上課，我

覺得校方可以早時間來看看，其實很多人是沒位置的，只能坐在教室後面的地

板上，很顯然那間大教室，根本不適合我們上課，N 棟的單班上課的教室也有

問題，我們班大英常常會有同學沒有位置 只能班塑膠椅來坐，學校是否有別間

更大的教室是可以適合我們使用?抑或是重新編排 N 棟教室的座位呢?我們最想

爭取的是把新生或我們一年級分為五班，因為都多收 35 人了，分成五班一個班

的人數還是可能比別系還多，別系竟然能生存我們應該也可以吧?五班都原班上

課是否就不會有我們這種衝堂的問題了呢?系主任在排課時常常會有很多問

題，甚至擔心課程非得排到晚上，我們現在的課已經都排到社團活動時間的禮

拜三七八節了，這不就剝奪了那些想參加社團的同學的權益嗎?我希望學校真的

能好好考慮分為五班的事情 

【教務處】 

針對第 1.2.點回答如下: 

學雜費的收入須固定支應每學期人事成本、相關軟硬體及水電等，況且學校投入大

量經費建設實驗大樓以提高藥學教學品質、提升藥學系同學學習環境，實驗大樓內

設施將於 9 月後陸續啟用，之後更需花費經費維護，增加不少藥學教育辦學成本，

方擬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 

針對第 3 點回答如下: 

很肯定學生對學弟妹權益的關切，藥學系新生學雜費調漲係依據教育部規定提出申

請，如經核准，會於學生入學前公告。 

針對第 4.5 點回答如下: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畢業學分學時數，經藥學系評估並參考他校藥學系規劃，將提

升到 166 學分 184 學時，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未來將朝不分班而是分時段選課或朝單班上課方式排課規劃，並安排合適學習空間

供學生上課。 

六、實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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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高醫提高實習費用一事，藥學系四上的時候只有 2 個月會待在學校，其他

2 個月待在醫院實習，要修的學分總共為 16 學分，其中有 9 學分是醫院實習、

2 學分為社區藥局實習，所以在校內所修的學分實際上只有 5 學分。既然一學

期中一半的時間、超過一半的學分都在醫院內實習，付學費給醫院合情合理吧？

我們只是先把學費給學校，再請學校代為轉交而已，再說依照比例分配應該分

一半的學費給醫院才對吧？但高醫之前也才收 3000，再說雖然高醫直接漲 9000
元有點太誇張，但我們四上付給學校的學費和其他學期比並無比較便宜，所以

這樣應該不至於造成學校入不敷出吧? 
2. 據我所知其他非藥學系的也有實習，他們也要付錢啊，再者我們有將近一學期

不在學校上課，你們為何收了學費卻連拿去實習費都不行呢? 

【藥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費用由學雜費支應，學校不會再向學生額外收費，雖然學生在校外

實習，但校方仍有行政管理，例如系務工作、醫院的協調、教師訪視差旅費等，亦

有教師、行政人員薪資等固定成本。學生四年在校的學習成本，係由四年學雜費均

攤。 

七、其他 

1. 既然有那麼多共用的開銷，只調漲藥學系學費的前提是什麼? (已知:新大樓只

是一部分宿舍對於藥學系學生並沒有優先選擇 權、也沒有優惠辦法，我們還

使用著最舊的樓與最舊的設備! 

【會計室】 

 請參閱嘉南藥理大學學雜費規劃書 
 藥學系學雜費支用計畫 

 (網址：http://info.cnu.edu.tw/index.php/107fee/107fee-2) 

2. 後續的動作學校有規劃嗎? 像是新生進來後若覺得不公平，校方要怎麼處理? 

【學務處】 

  藥學系在校生為未來 107 學年度入學的學弟妹，對於學校調漲學雜費是否適當來

把關，由此證明藥學系的所有學生不單只是關心自己的利益，更是發揮了大手牽小

手的精神，也為了嘉藥長遠發展著想；然而 10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調漲學雜費之事必

須經過教育部所規定的程序，本校也將會公開的公告此事，而新生也可以考量在這

樣的收費標準下，他們是否要選擇嘉藥就讀，嘉藥對新生亦有諸多獎助機制，師資

陣容以及菁英學程的計劃都將更吸引學生，我們相信教學必須要在好的品質下帶領

藥學系往前走，經費不足難以維持好的教學品質，相信我們會通過這些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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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方知道，為何我會那麼關注校園夜間光線不足的問題嗎? 因為我們藥學系的

學生們: a.平日留在圖書館直到關門 b.連假留在學校宿舍唸書 c.暑假留在學校

暑修 

【總務處】 

  因各大樓有些內部燈的開關是受監控或二線室控制，所以不亮不代表是故障。 
近期學校已有針對室外照明燈在做逐部改善成 LED 的省電燈具，加強夜間燈具照
明。初步已規劃一條夜間 24 小時感應照明燈路線，規劃完成施作後會將該路線公
告給學生知道。 
  (1)夜間照明設施下午 6 時 30 分亮燈至晚上 12 時自動關燈。 

(2)宿舍區及停車場至凌晨 2 點關燈。 
(3)檢附校園室外投射/照明燈現況表。 

  (4)初步會規劃一條夜間照明路線，讓學生至停車場或宿舍都有感應燈照明。 

嘉南藥理大學校園室外投射/照明燈情況表 

序 照 射 區 域 開關時間 備   註 

1 學校大門 LED 字體燈 1830-2400 門面照明 

2 學校大門對外照明 1830-2400 門面照明 

3 校園大廣場景觀燈 1830-2400 舒逸園 

4 A 棟與學校大門間照明-頂樓 1830-2400 門面照明 

5 A 棟與學校大門間照明-3F 1830-2400  

6 B 棟側方車道 1830-2400  

7 B 棟前廣場 1830-2400  

8 B 棟及 E 棟間走廊 1830-2400  

9 C 棟與嘉南大道間照明-前 1830-2400  

10 C 棟與嘉南大道間照明-後 1830-2400  

11 C 棟與大禮堂間車道 1830-2400  

12 C 棟水景廣場照明 1830-2400  

13 C 棟景觀燈 1830-2400  

14 大禮堂前廣場 1830-2400  

15 大禮堂東側走道 1830-2400  

16 大禮堂後與 E 棟間廣場 1830-0200  

17 P 棟前方噴水池廣場 1830-0200  

18 P 棟與 N 棟間車道照明 1830-0200  

19 S 北側 led t8 燈 1830-0200  

20 F 棟與大廣場間照明 1830-0200  

21 F 棟與北 3 停車場照明 1830-0200  

22 W 棟與北 3 停車場照明 1830-2400  

23 北 3 側邊停車場照明 1830-2400  

24 第 4 機車停車場照明 警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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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 棟景觀燈 1830-2400  

26 K 棟與工地間照明 工地主任控制 依施工 

27 K 棟與 E 棟間滑板廣場 警衛 1000 關  

28 游泳池周邊照明 1830-2200  

29 英傑 3 舍前廣場照明 1830-0200  

30 英傑 3 舍前側方走道照明 1830-0200  

31 英傑 3 舍頂樓曬衣場照明 1830-0200  

32 英傑 1 舍與 K 棟間照明 1830-0200  

33 英傑 5 舍西側景觀照明 1830-2200  

34 英傑 5 舍東側景觀照明 1830-2200  

35 羽球場前廣場 1830-0200  

36 國際會議廳外景觀燈 1830-0200 廳前車道 

37 1 停車場-舊區 警衛控制  

38 1 停車場-新區 警衛控制  

39 2 停車場 警衛控制  

40 南 3 停車場 警衛控制  

41 英傑 5 前停車場 警衛控制  

42 R 棟警衛室旁燈柱 警衛控制  

43 R 棟周邊景觀照明 警衛控制  

44 錦篆 AB 棟周邊照明 警衛控制  

45 錦篆 ABCDE 棟南側道路高柱燈 警衛控制  

46 錦篆 ABCDEFG 棟北側道路高柱燈 警衛控制  

47 
CDEFG 北側道路 LED 1830-0200  

汙水廠北側道路 LED 燈 1830-0200  

48 
FG 棟南側高柱燈 

1830-0200 
 

錦篆 FG 棟景觀燈 

49 錦篆 CDE 棟前廣場燈暨周圍景觀燈 1830-0200  

50 

第 5 停車場西側 警衛控制  

第 5 停車場外車道 警衛控制  

第 5 停車場東側(住宿生) 警衛控制  

51 體育場(FIELD) 教練控制  

52 網球場 2 座對內照明 教練控制  

53 網球場 2 座對外照明 教練控制  

54 錦篆後方藍/排球場 手動控制  

55 錦篆汙水廠周邊照明 1830-0200  

56 側門車道(幼兒園)照明 IR 感應  

57 北三汽車停車場旁車道 1830-0200  

58 活動中心後側方與照明 IR 感應  

59 前/後 Q 棟週圍景觀燈 環安衛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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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理大學 LINE 生活圈 學生意見 

2. 新進的學弟妹們已經確定改成五年制（還多了一年的學雜費收入），人數上也多

了三十位（每年還可以多出約三百五十萬的學雜收入）;但是在五年制的學制裡

頭，從四年修習完 153 學分變成五年修習完 166 學分，也就是說原本舊生一學

期平均學分數是 19.12，而新生一學期平均是 16.6 學分，造這個情況下來看，

對新生所投注的教育成本相對較低，但一年卻要比舊生多繳四千的學費，請問

這樣對新生的公平性何在？  

【教務處】 

學雜費的收入須固定支應每學期人事成本、相關軟硬體及水電等，況且學校投入

大量經費建設實驗大樓以提高藥學教學品質、提升藥學系同學學習環境，實驗大樓

內設施將於 9 月後陸續啟用，之後更需花費經費維護，增加不少藥學教育辦學成本，

方擬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 

4. 電子期刊（例如：sci-finder）沒有足夠的錢讓我們去調 paper，很多 ACS 的文

獻都無法觀看，不管對老師或學生都是一種損失。 

【圖資館】 

本館目前未訂購的期刊建議您可以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館際合作

以取得原文，申請網址如下: http://lib.cnu.edu.tw/3_3_ill/ill.php。若您在使用上有任

何問題，歡迎您洽圖書館，有專人會為您提供說明服務。 

1. 我們嘉藥藥學在學雜費上是全國藥學系中學費最高的，而且其他學校在大四會

調降學雜費;也是全嘉藥系所學雜費最高;試問 位於台北信義區的北醫藥學都沒

有提出漲學雜費的訴求了，難道我們這所位於台南市仁德區的學校所承受的物

價漲幅比較高嗎？況且物價上漲是共同成本，不應獨有藥學系承擔；再者，學

校提出另一個漲學費原因是新建大樓，但既然只獨漲藥學系，那我們能否要求

學校給我們最高的使用權，且盡快承諾 456 樓的空間多提供給藥學系使用 

【會計室】 

 請參閱嘉南藥理大學學雜費規劃書 
 藥學系學雜費支用計畫 

 (網址：http://info.cnu.edu.tw/index.php/107fee/107fe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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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學品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生師比，但我們學校的生師比也是所有藥學

系最高，試問教學品質、教學環境如此，為什麼調漲藥學系學費？ 

【人事室】 

   本校各項生師比均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之規定，詳如下表： 

教學品質 

生師比 教育部規定 
本校 

(105 學年度) 

全 校 ＜27 24.5 

日間部 ＜23 21.7 

藥學系 ＜40 24.6 
 

4. 521 的說明會中提出調漲學費的因素是物價上漲及新大樓，Q11 的建造，又一直

強調這些只是調漲學費的其中一部分原因，那請問校方，在嘉藥藥學系已經是

“全國”及“全校”學費最貴，與我們教學環境並不理想的情況下，究竟還有什麼

其他理由調漲我們的學費，究竟為甚麼嘉藥藥學系這麼特別，請逐項列出條目

【公關組】 

   嘉南藥理大學以藥學起家，近來新建教學研究實驗大樓，規劃建置門診藥局、

社區藥局等實習環境，以及製劑室、無菌室、客觀結構式臨床技能測驗(OSCE)，
供藥學教育及研究之用，實為更加提高藥學教學品質、提升藥學系同學學習環境。

實驗大樓內之設施將於今年 9 月後陸續啟用，之後更須花費經費維護，增加不少藥

學教育辦學成本，擬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 

   本校藥學系一學期學雜費現為 56,825 元，依教育部規定，申請調整 107 學年度

藥學系入學新生學雜費為 58,814 元。漲幅約為 3.5%，若經教育部審議通過，調整

後所增加的收入，本校必優先用於藥學系學生獎助學金、充實藥學系教學與實習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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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最近一次調漲學雜費之教育部核定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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